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文件

粤生态职院 (⒛21)170号

关于印发 《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大学生

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 :

为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,提高我校学生参

加各类创新创业赛事的积极性,根据 《广东省中国国际
“互联网

+”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激励措施》(粤教毕函 (2020)1号 )《广

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》 (粤教助

(2020)6号 )及相关省市文件精神,经研究,决定对 《广东生

态工程职业学院关于
“
互联网+”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”
激励办

法》 (粤 生态职院 (⒛ 19)102号 )进行修订,现予以印发,请遵

照执行。

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办法

第丁条  为加强大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活动的

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,通过竞赛选拔和发现勇于创新、善于

创业的创业人才和创新项目,带动和影响更多大学生投身创业实

践,培养学生创新意识,激发学生创业激情,提升学生创新创业

能力,进一步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,实现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学、

以赛促创,结合实际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办法所涉及的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包括
“
互联网十”    ∷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
“
挑战杯

”
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    ∴

“
挑战杯

”
大学生创业大赛和

“
生态杯

”
创新创业大赛。

第三条 奖励对象

奖励对象为我校在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的创新创业竞赛中获

奖的学生团队 (等于或大于 3人 )。

第四条 奖励金额

在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奖项的学生团队    ∷

可获得由学院颁发的一次性奖金,标准如下。

“互联网+”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金奖
一兀

银奖
(元 )

铜彡乏
(^乇 )

国家级 50000 30000 1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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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 9000 6000 3000

“
挑战杯

”
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
特等奖
(元 )

奖

)

法等

一兀

一 
(

二等奖
(元 )

三等奖
(元 )

国家级 10000 8000 6000 4000

省级 3000 2000 1000 500

“
挑战杯

”
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

金奖
(元 )

银奖
(元 )

幞
勋

钅

 
(

国家级 10000 8000 5000

省级 3000 2000 1000

学校
“
生态杯

”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金奖
(元 )

躜
加

左

讠

 
/
(
`

铜彡趁
(;亓己)

学院级 3000 2000 1000

第五条 同一项目在省级、国家级同一赛事中多次获奖时 ,

按最高奖项进行奖励,不累加计算。

第六条 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年度奖励通知于每年年

末下发,凡符合上述奖励条件者,由 项目第一指导老师提供奖金

分配方案,由 项目负责人登录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网站下载并

填写 《广东生态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励申报表》,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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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证明材料送至创新创业学院,报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

审核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原 《广东生态工程职业

学院关于
“
互联网+”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

”
激励办法》 (粤生

态职院 (⒛ 19)102号 )同 时废止。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负

责解释。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⒛21年 12月 1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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